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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情报质量管理规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民用航空情报质量管理工作，根据《民用

航空情报工作规则》，参照相关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及国际民

航组织标准、规范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民用航空情

报质量管理工作。提供民用航空情报服务以及其他与民用航空情

报工作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 中国民用航空局（以下简称民航局）负责统一管

理全国民用航空情报质量管理工作。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 

（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）负责监督管理辖区内的民用航空情报质

量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负责建立本单位的质量管

理体系或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并确保其有效运行。 

第五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或质量管理

制度的一般要求包括： 

（一）编制质量手册，确定适用于航空情报管理过程的质量

管理体系范围； 

（二）识别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过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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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确定这些过程的顺序和相互作用； 

（四）确定和应用所需的准则和方法，以确保这些过程的有

效运行和控制； 

（五）确保可获取必要的信息，以支持这些过程的实施和监

控； 

（六）测量、监视和分析这些过程，采取必要的行动，以达

成预期结果并实现持续改进； 

（七）保持适当、必要的记录，以确保过程和最终航空情报

服务产品的一致性。 

第六条  地区民用航空情报中心应当每季度向所在地区管

理局和全国民用航空情报中心报告民用航空情报工作质量信息 

（以下简称质量信息）。质量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航空资料定期颁

发制执行、航空数据和航空情报服务产品质量、航空情报自动化

系统运行、用户反馈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建议。机场民

用航空情报单位应当配合本地区民用航空情报中心的质量信息报

告工作。 

全国民用航空情报中心应当每年汇总各地区民用航空情报中

心报告的质量信息，编写民用航空情报质量年报并报告民航局。 

第七条  鼓励各级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向国家认可的质

量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申请认证，促进质量管理体系有效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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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质量管理 

第八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职责与

相应的人员资质要求，并对指派履行岗位职责的人员进行相关培

训。人员资质要求应当包括理论、技能和作风等方面的要求。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建立人员初始和定期评估机制，

发现并纠正人员能力方面的不足，确保人员具备胜任航空情报岗

位工作的能力，履行对应的岗位职责。持有效民用航空情报员执

照的人员，如未能通过评估，不能从事相应的民用航空情报岗位

工作。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妥善保存人员资质、培训和评估

的相关记录。 

第九条  经评估发现岗位人员不满足资质要求时，民用航

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实施相应的培训或者采取调整岗位等其他措

施，确保岗位人员能够胜任岗位工作。 

实施培训时，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航空情报培训

相关规定对人员开展岗位培训并进行评估，确保通过培训的人员

能够胜任岗位工作。 

第十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根据航空数据质量要

求和自身具体情况，使用经过验证的统一配置的不同等级的自动

化系统来辅助或自动处理航空数据，并考虑自动化系统应用的风

险，制定风险控制措施以确保航空数据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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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在收集、处理航空数据和发布相

关联的航空情报服务产品的工作程序设计与自动化系统应用中，

考虑人的因素。 

第十一条  原始资料提供单位或部门应当按照原始资料提

供相关规定与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并按要求提交原始

资料。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在收集原始资料时，应当确保航空

数据的质量符合原始资料审核相关规定。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航空数据处理相关规定和航

空情报服务产品制作要求，汇总、转换、选取航空数据并设置格

式，确保整合而成的航空情报服务产品满足相关产品规范对航空

数据准确性、分辨率、完好性、可追溯性、及时性、完整性和格

式的要求。 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与航空数据链上的各相关方应当确保

能够进行航空数据的双向传输，所采用的数据交换模型支持数据

交互。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在航空数据从收集到发布至预定

用户的整个传输、存储的过程中，使用数字数据误差检测技术确

保数据始终保持其完好性，并采用身份认证等手段确保相应操作

已取得授权。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确保将航空情报服务产品发布给

授权用户。航空资料汇编、航空资料汇编修订、航空资料汇编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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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资料和航空资料通报应当以最快捷的方式发布。航行通告通过

航空固定通信网络按照预定分发制发布。 

第十二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航空数据处理

相关规定对所收集、处理的航空数据适时地实施核实与验证以确

保满足数据质量要求。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对航空数据的收集、处理和航空

情报服务产品发布的全过程实施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。民用航空

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定期评估并持续优化工作程序，实施数据完好

性保证程序以及错误检测和报告程序以实现质量保证。民用航空

情报服务机构应当针对航空情报服务产品一致性等方面开展质量

检查以实现质量控制。 

如发现数据不一致、数据缺失、数据损坏、数据不符合质量

要求等情况，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第十三条的相关要

求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针对核实与验证、质量

保证与质量控制过程中所发现的数据不一致、数据缺失、数据损

坏、数据不符合数据质量要求等各类错误建立并执行数据错误管

理制度，包括记录错误、分析错误、确定根本原因、采取纠正措

施以及更新包含错误的航空情报服务产品。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在航空情报服务产品发布前完成

已识别错误的纠正，否则应当推迟航空情报服务产品的生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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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。只有在无法推迟生效日期的特殊情况下，民用航空情报服务

机构方可采取偏离处理程序纠正数据错误。 

第十四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收集元数据等记

录，明确保存期限并妥善保存。记录应当涵盖航空数据从收集、

处理到发布相关联的航空情报服务产品之间的所有处理记录。 

第十五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更新航空数据和相

关联的全部航空情报服务产品至最新状态，并按照产品发布相关

规定发布航空情报服务产品。 

第十六条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并实施针对航空

情报服务产品的用户反馈机制。涉及飞行程序或运行最低标准问

题的反馈，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分析用户反馈的问题和意见，及

时向用户通报受理情况和处理进展。对于错误反馈，民用航空情

报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第十三条的相关要求进行处理。对于其他反

馈，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视情做好解释说明。 

第十七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定期开展质量管理

体系的内部审核工作，以确定其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符合相关规定

的要求，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持。 

第十八条  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应当定期开展质量管理

体系的管理评审工作，以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、充分性和有效

性。 

第三章  监督管理 



征
求
意
见
稿

 

7 
 

第十九条  地区管理局应当将辖区内民用航空情报质量管

理工作情况纳入日常监管，组织监察员实施监察。 

第二十条 监察员应当熟悉本规定和监察程序的要求，合理

安排监察计划，充分掌握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质量管理工作的

实施情况，并按要求填写检查单。 

第二十一条 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民用航空情报

服务机构应当制定整改计划，并按要求及时完成整改。地区管理

局应当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。 

第二十二条  地区管理局应当每五年组织审核辖区内民用

航空情报服务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或质量管理制度的建设和维护情

况，审核结果由地区管理局报民航局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三条 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 




